
新竹市市政統計通報 

112年新竹市家庭收支情形 
113.8.23 

 

 
- 1 - 

一、112年新竹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為 145萬 1,037元，居台灣地

區第 1名 

112年新竹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為 145萬 1,037元，較上年 137

萬 4,113 元增加 7 萬 6,924 元(5.60%)，與台灣地區縣市比較，排名第 1 名，

第二名則為臺北市 144萬 8,219元。(圖 1) 

圖 1  111年各縣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「家庭收支訪問調查」。 

二、112年新竹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 105萬 5,414元，居台灣地

區第 5名 

112年新竹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 105萬 5,414元，較上年 117

萬 5,495 元減少 12 萬 81 元(10.22%)，與台灣地區縣市比較，排名第 5 名，

第一名為臺北市 131萬 8,000元。(圖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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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112年各縣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「家庭收支訪問調查」。 

三、112年新竹市每戶家庭消費支出為 108萬 2,394元，居台灣地區第 2

名，僅次於臺北市 

112 年新竹市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為 108 萬 2,394 元，較上年 105 萬

8,294 元增加 2 萬 4,100 元(2.28%)，與台灣地區縣市比較，排名第 2 名，僅

次於臺北市 109萬 3,880元，第三名為新竹縣 106萬 8,366元。(圖 3) 

圖 3  112年各縣市每戶家庭消費支出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「家庭收支訪問調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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